
序
號

車
號

單
號

入
案
日

姓
名

證
號

違
規

日
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
管
理
處
罰
條
例

條
項
款

違
規
事
實

應
到
案
處
所

1
BM
X-
01
87
GF
J7
53
37
3
11
21
11
6

毛
○
絹
A2
27
00
**
**
11
21
10
3

第
40
條

第
85
條
1項

駕
車
速
度
超
過
最
高
時
速
逾
20
公
里
至
40
公
里

以
內

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嘉
義
區
監
理
所

2
AZ
X-
73
81
ZD
A3
91
82
3
11
30
31
1

蔡
○
霖
Q1
23
83
**
**
11
30
20
9

第
33
條
1項

1款

第
85
條
1項

行
駛
高
速
公
路
速
度
超
過
速
限
（
未
滿
20
公

里
）

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嘉
義
區
監
理
所

3
AZ
X-
73
81
ZB
B9
23
09
9
11
30
21
7

蔡
○
霖
Q1
23
83
**
**
11
30
11
2

第
33
條
1項

1款

第
85
條
1項

行
駛
高
速
公
路
超
過
速
限
(2
0以

上
未
滿
40
)公

里 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嘉
義
區
監
理
所

4
KP
B-
56
12
L5
18
18
43
6
11
30
52
4

邱
○
捷
Q1
24
50
**
**
11
30
41
6

第
40
條

第
85
條
1項

駕
車
速
度
超
過
最
高
時
速
逾
20
公
里
至
40
公
里

以
內

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嘉
義
區
監
理
所

5
RD
Z-
71
35
L0
24
36
89
2
11
30
53
0

鄧
○
生
Q8
00
02
**
**
11
30
51
9

第
40
條

第
85
條
1項

駕
車
速
度
超
過
最
高
時
速
逾
20
公
里
至
40
公
里

以
內

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嘉
義
區
監
理
所

違
反
道
路
交
通
管
理
事
件
通
知
單
公
示
送
達
清
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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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TD
W-
82
60
AY
11
33
18
2
11
30
30
4

蔡
○
政
A1
23
97
**
**
11
30
22
0

第
42
條

第
85
條
1項

汽
車
駕
駛
人
未
依
規
定
使
用
方
向
燈

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嘉
義
區
監
理
所

7
RD
J-
50
13
ZA
C1
81
74
7
11
30
60
6

沈
○
櫻
J2
22
51
**
**
11
30
32
9

第
33
條
1項

1款

第
85
條
1項

汽
車
行
駛
高
速
公
路
行
車
速
度
超
過
規
定
之
最

高
速
限
逾
20
公
里
至
40
公
里
以
內

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雲
林
監
理
站

8
TD
F-
51
07
CU
30
62
54
4
11
30
52
8

翁
○
烈
F1
22
15
**
**
11
21
12
2

第
53
條
1項

第
85
條
1項

駕
車
行
經
有
燈
光
號
誌
管
制
之
交
岔
路
口
闖
紅

燈 受
處
罰
人
認
無
舉
發
之
違
規
行
為
應
歸
責
他
人

雲
林
監
理
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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